
本报6月16日讯 (记者 孙川 通
讯员 谢卫杰) 16日，记者从东营市
城乡规划局得知，实验学校南校区改
造主体工程目前已经竣工，该改造工
程建成投用后将满足5个年级48个班
2280名学生的教学需要。

东营市实验学校南校区改造工
程，位于运河路以南，胶州路以西，用
地 面 积 3 . 1 公 顷 ，规 划 总 建 筑 面 积
1 9 7 7 1平方米。目前竣工的工程主要
包括综合教学楼和功能教学楼两栋
建筑，综合教学楼建筑面积为7345平
方米，高5层，东西宽约7 0米，南北长

约20米；功能教学楼为E字型布局，建
筑面积8075平方米，共4层，东西宽约
42米，南北长约85米。

据规划局工作人员介绍，在学校
方面和教育部门还没有申报的情况
下，规划局主动与该工程联系，告知
其北侧人民医院用地病房楼建设情
况，学校规划布局有较大影响，需要
提前组织研究并委托设计。经研究，
规划局统一进行规划，两个地块统一
进行总平面规划方案设计，在批准的
总图上，市人民医院、市实验学校、市
城乡规划局三家共同盖章予以认可，

将可能产生的相邻问题提前解决。
据了解，规划局统一规划的过程

中充分考虑了学校教学楼的日照间
距及日照时间，学校建筑为满足学
生成长的需要，日照要求比一般民
用建筑要求要高，按规范要求应满
足冬至日两个小时，通常住宅建筑
只需要满足大寒日2-3小时。在统一
规划的情况下，学校的日照要求得
到了充分满足，同时，该工程满足了
城市功能，在规划建设中满足了胶
州路扩建的道路红线要求，并预留
了道路绿线用地。

实验学校南校区改造主体工程竣工
建成后将满足2280名学生的教学需要

本报 6月 1 6日讯 (记者 张婧婧
通讯员 夏德帅 ) 记者从东营市公交
公司了解到，因东四路与府前街路口
交会处进行封闭施工，受道路改造影
响，5路、1 5 1路、1 5 7路等公交线路走向
进行临时性调整。

调整后，5路公交车自开发区汽车
五队发车，经湖州路、黄河路，改经康
洋路、府前街，恢复原线路；102路公交
车自汽车七队发车，沿原线路运行至
东二路，南一路，改经胜利大街、运河
路、广州路、南一路，沿原线路到达终
点站东营驾考中心；1 5 1路、1 5 7路公交
车自市公交公司发车，沿原线路运行
至运河路，改经广州路、黄河路、东四
路，沿原线路到达终点站开发区汽车
五队。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提醒，对于公
交线路更改情况，市民出门前可拨打
2 4小时公交服务电话：0 5 4 6 - 8 3 0 9 1 1 1

进行咨询。

本报 6月 1 6日讯 (记者 杨玉龙
通讯员 周鑫 ) “走，到垦东看爷爷
去！”14日，垦利县城王强夫妇带着5岁
的女儿高兴地说。垦利至垦东公交线
路的开通，结束了垦利至垦东无公交
的历史，更解决了像王强夫妇一样没
车族的烦恼，百姓出行比以前方便多
了。2015年，垦利计划投资2205万元，继
续加密现有公交班次，加快城乡公交
一体化进程。

据垦利交通局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垦利县突出“同城化”、“城乡一
体化”发展理念，制定了促进公共交通
发展的多项计划，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目前已开通了垦利至东城 ( 7路 )、垦利
至西郊服务区 ( 10路 )、垦利至垦东三条
公 交 线 路 ，客 运 车 辆 总 数 达 到 2 1 6

辆，形成了以黄河广场客运集散地为
中心，7处镇、街道客运站为支点，10条
线路为脉络的城乡客运网络。

15日，最高
法通报了 1 0起
消费者维权典
型案例，其中在
一起网购合同
纠纷案中，最高
法明确：网购的
货物在快递过
程中被人冒领，
消费者主张销
售者与送货人
共同承担赔偿
责任的，根据合
同相对性原则，
应由销售者承
担赔偿责任。16
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目前东营
几乎没有发生
过快递被冒领
的案件，但是快
递代领现象十
分普遍，这无疑
加重了快递被
冒领的风险。

最高法确认网购快件被冒领销售者承担责任，网购达人吃了“定心丸”

东营快递几无冒领，但常代领
本报记者 孙川

快递被冒领咋办？
最高法确认：卖家赔！

随着电商的迅速发展，网购已经成为不少市
民购物的首选，但是网购商品却需要面临商品在
快递中的种种风险。15日，最高法公布的10起消
费者维权典型案例中，明确了快递被冒领销售者
该赔偿。最高法的这一案例一出，让不少时常惴
惴不安等快递的网购达人安心不少。

根据最高法公布的案例，2013年3月19日，杨
波以网购形式从付迎春开办的电子经营部购买
价值15123元的电脑一台，下单后货款及邮寄费95

元均已付清。同日，付迎春委托巴彦淖尔市合众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乌拉特前旗分公司(以下简称
速递公司)送货。该货物于同月24日到达交货地后
被他人冒领。为此，杨波多次要求付迎春交货未
果，遂将快递公司和付迎春诉至内蒙古自治区乌
拉特前旗人民法院，索要购货款和邮寄费用。

此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销售者已将

货物交给快递公司发运，但在运输过程中，快
递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送货时未验证对方身份
信息，擅自将货物交由他人签收，销售者尚未
完成货物交付义务，构成违约，故对消费者请
求销售者赔偿已付的电脑款及邮寄费诉讼请
求应予支持。法院判决，付迎春赔偿杨波已付
的电脑款15123元及邮寄费95元。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只约束缔约双方
当事人，快递公司将货物错交给他人，属于付迎
春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关系。快递公司不应在
本案中承担赔偿责任，故对杨波关于快递公司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据了解，由于网络购物属于新兴消费，网购
物品快递被冒领的纠纷确实不多见，最高法公布
这一快递被冒领由卖家赔付的案例有着判例指
导作用。

东营目前少见快递被冒领
但代领现象普遍需警惕

16日，记者采访东营的一位快递员了解到，
冒领的情况并不多见，“我干快递员有三年多了，
还真的从没遇到过快递被冒领的情况。”该快递
员说，他也很少听说有哪个同事或者同行遇到过
快递被冒领的情况。

记者咨询东营市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也了解
到，快递被冒领属于非常少见的快递纠纷，“我们
接到的投诉问题较多的一般是快件延误、快件损
毁等，快件被冒领还真的没听说过。”该工作人员
介绍，“当然，我们没接到过类似投诉不能说明没
有这类情况，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市民和买家或快
递公司协商解决了，就不会投诉到我们这里了。”

虽然，快递被冒领的情况非常少见，但是目
前快件代领的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在东城一家
单位楼下的快递集中派送点，记者看到有很多来

领快递的市民都会帮同事代领快件，甚至有不少
是“专门”下来代领的，“快件带领非常普遍，每天
代领的快件比客户本人来领的快件还要多。”现
场的一位快递员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说要代领快件的市民只需
要说出被代领人的名字，然后在快件上签上自己
的名字就可以将快件拿走，“公司规定的是代领
快件有代领人签字就行，这就是为了发生快件丢
失情况后能够找到是谁签收的。”该快递员介绍。

现场另一位快递员也表示，快件什么时候
到、快件上的信息等内容都是收件人自己知道
的，别人一般也很难知道，“这大概就是快件很少
被冒领的原因吧。”这位快递员说，代领情况的普
遍可能存在一定隐患，但是市民只要确保自己的
信息不外泄就没有问题。

目前，在一些写字楼下，同事代领快递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事。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5路、151路、157路

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垦利城乡公交一体化

今年将投资加密班次

城中事
2015年6月17日 星期三 编辑：曹萌萌 美编：杨珣

A07

学
校
鸟
瞰
图



	A07-PDF 版面

